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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08

信息披露

关于工银瑞信睿智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４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睿智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中证

５００

指数

（

场内简称

：

工银

５００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４８０９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

，

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

运作管理办法

》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

工银瑞信睿智

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工银瑞

信睿智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等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

转换转出起始日

－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工银

５００Ａ

工银

５００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５００５５ １５００５６

下属分级基金的前端交易代码

－ －

下属分级基金的后端交易代码

－ －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

、

赎回

（、

转换

、

定

期定额投资

）

否 否

注：本公告对基金产品文件中所提到的睿智

５００

份额、睿智

Ａ

份额、睿智

Ｂ

份额加以引用时，均采用其

场内简称的提法称之为工银

５００

份额，工银

５００Ａ

份额，工银

５００Ｂ

份额。

２

日常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工银瑞信睿智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开放日为本合同生效后基金

管理人公告开始办理工银

５００

基金份额的申购或赎回之日，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以销售机构公布的时间

为准。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

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并公告。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 投资人在基金

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申请的，视为下一个开放日的申请，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

价格为下次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时间所在开放日的价格。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１

、场外申购时，原则上，投资者通过代销网点每笔申购本基金的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０

元；通过本基金管

理人电子自助交易系统申购，每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０

元；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

申购，首次最低申购金额为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已在直销中心有认

／

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记录的投资者不受

首次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单笔申购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０

元人民币。 实际操作中，以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为准。

２

、场内申购时，每笔申购金额最低为

１０００

元，同时申购金额必须是整数金额。

３

、投资人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再投资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４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合理调整对本基金申购金额的数量限

制，基金管理人进行前述调整必须提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公告。

３．２

申购费率

１

、本基金申购采用金额申购方式，申购费率如下表。 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费率按单

笔分别计算。

２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资产，用于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

费用。

３

、工银

５００

份额的场内申购费率由基金代销机构参照场外申购费率执行。

３．２．１

前端收费

申购金额

（

Ｍ

）

申购费率 备注

Ｍ＜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Ｍ＜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０％ －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Ｍ＜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０％ －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Ｍ １０００

元

／

笔 按笔收取

注：

Ｍ

为申购金额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１

、详细优惠规则以各销售机构的相关公告为准，各销售机构保留对其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２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低工银

５００

份额的申购费率。 费率如发生

变更，基金管理人应在调整实施

３

个工作日前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公告。

３

、本基金参与以下销售机构的网上交易等电子渠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等。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１

、每次赎回基金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网点保留的基

金份额余额不足

１００

份的，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 实际操作中，以各代销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２

、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电子自助交易系统赎回，每次赎回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

３

、如遇巨额赎回等情况发生而导致延期赎回时，赎回办理和款项支付的办法将参照基金合同有关

巨额赎回或连续巨额赎回的条款处理。

４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合理调整对本基金赎回份额的数量限

制，基金管理人进行前述调整必须提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公告。

４．２

赎回费率

－

持有期限

（

Ｎ

）

赎回费率

Ｎ＜１

年

０．５０％

１

年

＜＝Ｎ＜２

年

０．２０％

２

年

＜＝Ｎ ０．００％

注：

１

年指

３６５

天，

２

年为

７３０

天，依此类推。

本基金的场内赎回适用固定的赎回费率，定为

０．５％

。

场外赎回费率按基金份额持有期限递减。 从场内转托管至场外的基金份额，从场外赎回时，其持有

期限从转托管日转入确认日开始计算。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１

、工银

５００

份额的赎回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其中不低于

２５％

的部分归入基金财产，其余部

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

２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低工银

５００

份额的赎回费率。 费率如发生变

更，基金管理人应在调整实施

３

个工作日前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公告。

５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１

、本基金通过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

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藏同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等销售机构，办理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

２

、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起，投资者可到上述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网点办理本基金的定投业务申请。 其

中，通过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融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办理本基金的定投业务，每月最低申购

额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通过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本

基金的定投业务，每月最低申购额为

２００

元人民币；通过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本基金的定投业务，每月最低申购额为

３００

元人民币；通过申银万国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

江）有限责任公司办理本基金的定投业务，每月最低申购额为

５００

元人民币；通过西藏同信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办理本基金的定投业务，每月最低申购额为

１０００

元人民币；投资者在各销售机构办理定投业务

应遵循各销售机构相关的具体规定。

３

、本基金参与以下销售机构的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６

基金销售机构

６．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６．１．１

直销机构

名 称：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

１７

号北京银行大厦

８

层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

１７

号北京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晓鹏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５８６９８９１８

，

４００－８１１－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８３１１１

、

０１０－６６５８３１１０

联系人：柳剑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投资者还可通过本公司电子自助交易系统办理本基金相关业务。

６．１．２

场外代销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原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南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藏同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

券有限公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基金代销机构的营业网点（具体申购

赎回安排请查阅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和发售公告以及其他相关的业务公告） ，若增加新的代销机构，基

金管理人将及时公告。

６．２

场内销售机构

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且具有场内基金申购、赎回资格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具体名单可

在深交所网站查询）。

７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１

、在工银

５００Ａ

份额、工银

５００Ｂ

份额上市交易或者开始办理工银

５００

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

人应当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销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工银

５００

份额、工

银

５００Ａ

份额与工银

５００Ｂ

份额各自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２

、 基金管理人应当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基金财产净值和工银

５００

份额、 工银

５００Ａ

份额与工银

５００Ｂ

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前述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的次日，将基

金财产净值、以及工银

５００

份额、工银

５００Ａ

份额与工银

５００Ｂ

份额各自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

值登载在指定报刊和网站上。

８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申购与赎回申请的确认

基金管理人应自身或要求注册登记机构在

Ｔ＋１

日对基金投资者申购、赎回申请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投资者应在

Ｔ＋２

日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

２

、申购与赎回申请的款项支付

申购采用全额交款方式，若资金在规定时间内未全额到账则申购不成功，申购款项将退回投资者

账户。

投资者赎回申请成交后，基金管理人应通过注册登记机构按规定向投资者支付赎回款项，赎回款

项在自受理基金投资者有效赎回申请之日起不超过

７

个工作日的时间内划往投资者银行账户。 在发生

巨额赎回时，赎回款项的支付办法按基金合同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

３

、如有任何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８１１－９９９９

，

０１０－５８６９８９１８

电子邮件地址：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ｃｂ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４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４日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开通

工银瑞信睿智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直销网上交易和电话交易业务

以及部分费率优惠的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开放工银瑞信睿智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场外基金简称“工银中证

５００

指数”；基金代码“

１６４８０９

”）的日常申购、定期定额

投资及赎回业务。 为了更好的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本公司定于工银中证

５００

指数开放日常申购、定

期定额投资及赎回业务当日起，开通该基金直销的网上交易和电话交易业务，并对相应的申购及定期

定额申购业务实行费率优惠。

重要提示： 本公告仅对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和电话交易系统办理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定

期定额投资、赎回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基金收费详细方式及本公告未说明相关事项请详细阅读《关于

工银瑞信睿智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一、申购费率优惠标准

投资人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工银中证

５００

指数，使用汇款交易、天天盈及通联支付的方式

费率优惠

４

折起；民生银行借记卡持卡人在线支付费率优惠

４

折起；农行借记卡及准贷记卡持卡人在线

支付费率优惠

７

折起；建行借记卡持卡人在线支付费率优惠

８

折起；工行借记卡持卡人在线支付方式在

优惠期费率为

４

折起，非优惠期为

８

折起。以上费率优惠后不得低于

０．６％

，如原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按原

费率标准执行。 通过本公司电话交易系统申购工银中证

５００

指数的申购费率与网上交易一致，电话交易

暂未开通天天盈以及汇款交易的申购业务。

二、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标准

投资人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定期定额申购工银中证

５００

指数，天天盈、通联支付、农行借记卡

及准贷记卡持卡人、民生银行借记卡持卡人费率优惠

４

折起；建行卡借记卡持卡人费率优惠

５

折起；工行

卡借记卡持卡人在费率优惠期为

４

折起，非优惠期为

８

折起。 以上费率优惠后不得低于

０．６％

，如原费率低

于或等于

０．６％

按原费率标准执行。

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暂未开通其他银行卡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本公司电话交易系统暂未开通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１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

工银瑞信网上交易系统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ｓ．ｃｏｍ．ｃｎ／ｇｙｒｘ／ｗｓｊｙ／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２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１－９９９９

；

四、上述业务的解释权归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五、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４日

关于工银瑞信睿智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开通跨系统转托管业务的

公告

工银瑞信睿智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４８０９

，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已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正式生效。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本基金将开通办理申购、赎回业务。 为了保证基金份额持有

人的利益，根据《工银瑞信睿智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管理人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出申请， 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起开通办理本基金工银瑞

信睿智

５００

份额（本基金基础份额，简称“工银

５００

份额”）的跨系统转托管业务（即《工银瑞信睿智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中的跨系统转登记业务）。

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起通过场外以及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网上交易方式认购或申购本基金工银

５００

份

额的投资者可以通过认购本基金的销售机构办理工银

５００

份额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场外认购的基金份

额只有在办理跨系统转托管业务并分拆转换成功后方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持有场内基金份额的投资者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起可以通过具有基金代销资格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会

员单位办理跨系统转托管业务，将基金份额转至场外销售机构。

跨系统转托管的具体业务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办

理。

本基金的申购、 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根据 《工银瑞信睿智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的有关约定一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公告。

如有疑问， 投资者可以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１－９９９９

、

０１０－５８６９８９１８

或登录网站（

ｗｗｗ．

ｉｃｂ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９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７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企业年金受托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 公司与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

２０１２

年企业年金受托合同，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企业年金的管理机构，处理公司企业年金基金账户管

理等各项事务。

企业年金制度是公司为了保障和提高员工退休后的生活水平，建立多支柱的养老保障

体系，调动员工的劳动积极性，建立人才长效机制，增强公司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促进公司

健康持续发展而制定的一项福利制度。

公司的企业年金制度具有面向全体员工和向普通员工倾斜的特点。 凡满足“与企业签

订正式劳动合同且工作满一年以上”和“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两项条件的员工即可享受企业

年金待遇。企业年金所需费用由公司和员工个人共同缴纳。其中：公司缴费额按公司参加企

业年金计划的员工上年度工资总额的

５％

计提，

４．５％

部分作为公司基本缴费额，按职工缴费

系数进行分配；

０．５％

部分作为补充缴费额，划入企业公共账户，用于激励对公司有特殊贡献

的员工和补偿中人范围员工（集团工龄

１０

年以上，到法定退休年龄不到

１０

年的员工），到达

退休年龄后按当年本人年金分配额度给予补足

１０

年。个人缴费额按每人每年

１２０

元，由公司

从员工个人税后工资中代扣代缴，员工个人缴费额计入其个人账户。员工年金分配金额

＝

企

业基本帐户总额

×

该职工的缴费系数

／

所有职工的总缴费系数，其中，领导最高系数标准为

２．９

，员工最低系数标准为

２

，前者仅为后者的

１．４５

倍，企业年金制度充分向普通员工倾斜。

当员工满足：

１

、达到国家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办理了退休手续；

２

、因病、残等原因，经

有关部门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办理病退；

３

、办理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手续；

４

、在退休前

死亡；

５

、出境定居的支付条件后，即可按照国家规定领取企业年金。

特此公告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９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８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公司股权质押情况

接本公司第一大股东长海县獐子岛投资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投资发展中心”）通知：

１

、投资发展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

，

１２０

万股股份，质押给中国对

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为其向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申请的人民币

２

亿元融

资提供质押担保，该笔借款期限为

２４

个月。 相关质押登记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

２

、投资发展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

１００

万股股份，质押给五矿国

际信托有限公司，为投资发展中心之子公司大连獐子岛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向五矿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申请的人民币

１

亿元融资提供质押担保，该笔借款期限为

２４

个月。相关质押登记已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质押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

投资发展中心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２５

，

４２８

，

８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

７１１

，

１１２

，

１９４

股的

４５．７６％

，本次将其持有的其中

３

，

２２０

万股用于上述银行贷款质押担保，占公司总股

本

７１１

，

１１２

，

１９４

股的

４．５３％

。

二、公司股权处于质押状态的累计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投资发展中心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

累积数为

２１１

，

６５３

，

３３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７１１

，

１１２

，

１９４

股的

２９．７６％

。 具体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投资发展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

５００

万股股

份 （此部分股份在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实施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完毕后变更为

２

，

２５０

万股），用

于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人民币贷款

７

，

５００

万元提供质押担保。 详细内容请见公

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

５５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投资发展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

，

０００

万股股份

（此部分股份在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实施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完毕后变更为

３

，

０００

万股）， 用于

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申请的人民币贷款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提供质押担保。详细

内容请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１－２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 投资发展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００

万股股份

（此部分股份在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实施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完毕后变更为

４５０

万股）， 用于向

长海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獐子信用社申请的人民币贷款

６

，

０００

万元提供质押担保。 详细内

容请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１－２１

）。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投资发展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

４００

万股股份

（此部分股份在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实施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完毕后变更为

２

，

１００

万股）， 用于

为其参股公司大连獐子岛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永叔支行

申请的人民币贷款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提供质押担保。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１

）。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投资发展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

，

０００

万股股

份，质押给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为其向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请的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

元融资提供质押担保。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０

）。

６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投资发展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

，

０００

万股股

份，质押给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为其向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请的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

元融资提供质押担保。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４

）。

７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 投资发展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０

，

８３３

，

３３４

股

股份，质押给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为其向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的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４

）。

８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投资发展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

，

０７３

万股股

份，质押给西安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为投资发展中心之子公司大连獐子岛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向西安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请的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融资提供质押担保。详细内容请见公

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４４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投资发展中心向西安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结清部分借款

９

，

７６０

万元，解

除质押股份

１

，

０１１

万股，剩余质押股份

１

，

０６２

万股，剩余借款额

１０

，

２４０

万元。详细内容请见公

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６８

）。

９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投资发展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

，

０００

万股股

份，质押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为其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

分行申请的人民币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融资提供质押担保。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刊

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８３

）。

１０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 投资发展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

１００

万股股

份，质押给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为投资发展中心之子公司大连獐子岛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向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请的人民币

１

亿元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１１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 投资发展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

，

１２０

万股股

份，质押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为其向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申请

的人民币

２

亿元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除以上情况外，不存在持有、控制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股东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处于质押

状态的情况。

特此公告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２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国信证券为嘉实中创

４００ＥＴＦ

及其联接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签署的开放式基金代

销协议：

（

１

） 国信证券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起对所有投资者办理中创

４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开

户、认购（网下股票认购）等业务。

（

２

） 国信证券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起对所有投资者办理嘉实中创

４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１．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９５２

联系人：齐晓燕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２．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惠顾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认购等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４日

嘉实货币市场基金暂停大额申购

（含转入及定投）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４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０７０００８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

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规以及

《

嘉实

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

嘉实货币市场基金

招募说明书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

、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０００

万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人民

币元

）

１０００

万

暂停大额申购

（

含转换转入及定

投

）

的原因说明

保证嘉实货币业绩和规模的良性成长

，

向投资

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对嘉实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申购（含转入及定投）限额进行如下调整：

（

１

）本基金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或转入、定投）不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给予确认，若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

（不含

１０００

万元），该笔申购（或转入、定期定投）不予确认；

（

２

）本基金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申购（含转入、定投），则按金额从大到小逐笔排序，先剔除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的某笔申请，再逐笔累加至符合不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限额的申请给予确认，其余不予确认。

２

）在实施限额申购（含转入及定投）业务期间，本基金管理人将正常办理本基金的赎回或转出等业

务。 恢复办理本基金的正常申购（含转入及定投）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３

）投资者可拨打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或登录网站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咨询、

了解相关情况。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７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换股吸收合并事项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按照湖南省财政厅“湘财教函［

２０１１

］

２３

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湘国资产权函［

２０１１

］

２９７

号”批复及耒阳市

等

９７

家市（州、县、市区）财政局（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作出的批复，根

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湖南省惠心有线网络

有限公司、湖南省惠德有线网络有限公司、湖南省惠悦有线网络有

限公司、湖南省惠润有线网络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

议通过，公司作为合并后的存续方拟换股吸收合并湖南省惠心有线

网络有限公司、湖南省惠德有线网络有限公司、湖南省惠悦有线网

络有限公司、湖南省惠润有线网络有限公司。 本吸收合并事项尚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规的规定，本公司就本

次吸收合并事项特此予以公告。 本公司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关于本

次吸收合并的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者自公告刊登之

日起

４５

日内，可以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６９

股票简称：赣粤高速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７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９

债券简称：

０８

赣粤债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现将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营运收入数据公告如下：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

２２１

，

０５１

，

０７８

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

长

７．４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累计

４７３

，

１８０

，

３７２

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

增长

２．８０ ％

。

２０１２年２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一览表

通行服务

收入

（

元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份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份

同比

增长率

（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份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份

同比

增长率

（

％

）

昌九高速

６４

，

８６１

，

３４３ ５６

，

８４６

，

９８４ １４．１０ １３６

，

６８５

，

９０５ １２６

，

３５０

，

３９８ ８．１８

昌樟高速

（

含昌傅

）

５７

，

６６４

，

０４５ ５２

，

２０８

，

４９２ １０．４５ １２２

，

３３１

，

６５３ １１８

，

０３３

，

９８５ ３．６４

昌泰高速

４４

，

６２４

，

３０４ ４５

，

６９６

，

１４４ －２．３５ ９６

，

４１９

，

６９２ １０７

，

１８９

，

８７４ －１０．０５

九景高速

３８

，

１５７

，

７２０ ３６

，

４２３

，

１８９ ４．７６ ８４

，

８８１

，

４６８ ７５

，

６１５

，

８１９ １２．２５

彭湖高速

１

，

７５３

，

８３２ １

，

７１５

，

５３４ ２．２３ ３

，

９５９

，

５９５ ３

，

７２３

，

４１５ ６．３４

温厚高速

１３

，

４１７

，

２４５ １２

，

８９１

，

４０８ ４．０８ ２７

，

６２２

，

３８２ ２９

，

３６８

，

５３８ －５．９５

昌奉高速

５７２

，

５８９ ／ ／ １

，

２７９

，

６７７ ／ ／

合计

２２１

，

０５１

，

０７８ ２０５

，

７８１

，

７５１ ７．４２ ４７３

，

１８０

，

３７２ ４６０

，

２８２

，

０２９ ２．８０

注：

１

、昌奉高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通车运营。

２

、 昌九高速去年同期数据中已包含银三角互通立交收费站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份

车辆通行服务收入

３８３

，

５３０

元。

上述营运数据系根据江西省交通厅联网结算中心拆分数据编制而成，且

未经审计。 上述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该数据仅作为

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投资者须谨慎引用上述数据。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１

证券简称：长城开发 公告编码：

２０１２－００４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昂纳光通信发布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Ｏ－Ｎｅ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Ｇｒｏｕｐ

）

Ｌｔｄ．

（简称“昂纳光通信”）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开发科技（香港）有

限公司的参股公司，截至报告期末开发香港持有其

２８．４６％

的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晚间，昂纳光通信就其

２０１１

年度综合业绩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刊发公告，现重点载述如下： 单位：千港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

，

５６９

，

７２０ １

，

４１７

，

８０９

总权益

１

，

３６９

，

８９４ １

，

２４９

，

３４２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收入

６６９

，

３８１ ６６０

，

５７７

本年度溢利

１３３

，

４４９ １８１

，

６０９

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溢利

１３３

，

４４９ １８１

，

６０９

基本每股盈利

（

港元

）

０．１６ ０．２５

全面摊薄每股盈利

（

港元

）

０．１６ ０．２５

关于“昂纳光通信”

２０１１

年年度业绩详情请见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ｎｅｗｓ．ｈｋ／ｉｎｄｅｘ＿ｃ．ｈｔｍ

中的相关公告。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上述昂纳光通信

２０１１

年度本年度溢利将使本公司获得投资收益折成人

民币约

３

，

０８２

万元，具体数据将以公司审计报告为准。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发布，敬

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三月十四日

东吴深证

１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４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吴深证

１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东吴深证

１００

指数增强

（

ＬＯＦ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５８０６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元海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唐祝益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元海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３－１３

证券从业年限

８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８

年

过往从业经历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进入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曾任研究策划部研究

员

、

基金经理助理等职务

。

其中

：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５８０００８

东吴新产业精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２０１１－１０－２６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

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研究生

、

博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 并报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

局备案。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２１６

股票简称：内蒙君正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５

号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与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主要会计数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本年度比上年度增减

（

％

）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３７０

，

７９５．５１ ２８０

，

０１２．１３ ３２．４２

营业利润

（

万元

）

５７

，

７１７．５８ ４４

，

４１２．５７ ２９．９６

利润总额

（

万元

）

６５

，

８７６．５３ ５１

，

６５１．５５ ２７．５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５７

，

９０５．４９ ４８

，

６０８．３２ １９．１３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

）

资产总额

（

万元

）

７１２

，

９３４．２５ ４５８

，

１８７．４６ ５５．６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

万元

）

５００

，

５６２．２０ １５１

，

５９６．７０ ２３０．１９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本年度比上年度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９３４０ ０．９３４８ －０．０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３．６７ ３８．２０

减少

２４．５３

个百分点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股

）

７．８２１３ ２．９１５３ １６８．２８％

注： 基本每股收益按加权平均法计算，

２０１０

年末公司总股本为

５２

，

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公司首次发行新股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１１

年末公司总股本为

６４

，

０００

万股。

二、关于本次业绩快报的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

告中详细披露。

三、备查文件

经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

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４日

方正富邦创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在国泰君安证券开通定投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起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泰君安”）开通方正富邦创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

金”，基金代码：

７３０００１

）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具体公告如下：

一、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办理网点

投资者可以通过国泰君安指定营业网点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二、办理时间

本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本基金在国泰君安进行日常基金交易的受理

时间相同。 若遇非基金开放日则顺延到下一基金开放日，并以该日为基金申

购申请日。

三、定期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以与国泰君安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为人

民币

１００

元（含申购手续费）。

四、业务咨询

１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８０－９９０

（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ｆｏｕｎｄｅｒｆｆ．ｃｏｍ

２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１

网址：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有关上述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国泰君安的有关公

告。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

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提

醒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全面了解基金的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

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投资者自行承担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

化引致的投资风险。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

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招募说明书及其他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０７

股票简称：酒钢宏兴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０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获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

核准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

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３０９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

过

３０

亿元的公司债券。 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６

个月内有效。

本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核准文件的要求及本

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相关手续。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８

证券简称：沧州明珠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００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股新股，该批复自

核准发行之日起

６

个月内有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人和保荐人的联系方式如下：

１

、发行人：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于增胜、李繁联

联系电话：

０３１７－２０７５２４５

、

２０７５３１８

联系传真：

０３１７－２０７５２４６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锐、张燕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７６１

联系传真：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２２１

特此公告。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３日


